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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与司法的深度融合，既体现在案件的法律适用环节也体现在事

实认定环节，而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前提。人工智能对案件事实认定的介入，需
要将证据数据化、对数据进行运算整合、输出人可以理解的结论。在证据数据化环
节，需要对证据进行结构化的数据改造，并克服语言障碍。在数据整合环节，人工
智能主要以概率推理而不是因果推理作为逻辑推理方式，其算法也需要面对可计算

性与复杂性两大难题。在结论输出环节，需要解决机器学习如何深化、信念如何建
立与机器如何表达等难题。人工智能融入案件事实认定所面临的这些主要难题，可
以尝试通过 “小数据”训练，逐步构建人工智能 “心智微结构”去慢慢攻克。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事实认定 心智微结构 小数据

引 言

从世界范围看，人工智能正从四个层面由浅入深地介入司法。一是逐步代替人力从事

法条查询、案例检索、案件分类、庭审录入等相对简单机械、重复性高的工作。二是作为
助理，完成司法咨询、合同审核、证据获取、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等辅助性任务。三是对海
量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并作出预测，为法官裁判提供参考信息。四是直接参与决策或进
行局部裁判，比如进行再犯风险评估、嫌疑人逃脱可能性判断、合理量刑测算等。2016 年，

美国法院通过对 “威斯康星州诉卢米斯” ( Wisconsin v． Loomis) 案的判决，正式承认了人工
智能参与量刑裁判的合理性与正当性。〔1〕由于量刑本身就是裁判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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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充当一种辅助性工具，它对司法的影响正逐渐进入实质层面，试图

介入司法的核心———裁判。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者阿马托就提出了 “人类法官能否以及应否被机器法官
所取代”的问题。〔2〕该问题 “在美国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时还上升至哲学层面讨
论”。〔3〕在该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 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会改变并代替法

官裁判，机器裁判超越法官裁判的 “奇点”必然会到来。〔4〕“当这一时刻到来之际，机器
可能就会成为证人、陪审员和法官。”〔5〕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影响裁判，人工

智能法官纯属无稽之谈，辅助性始终是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根本定位。〔6〕除此之外的其他

观点大多游移在这两者之间。针对上述争论，有学者评论认为，“理论界有关法律人工智能
的研究虽然热闹，但仍处于开拓阶段，尚缺乏对法律人工智能运用现状与未来的深刻把握

与思考”。〔7〕

上述问题可以拆解为三个层面。其一，人工智能对裁判的影响究竟是辅助性的还是主
导性的。随着智能技术的迭代进化与机器决策能力的指数级提升，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范
围会越来越大，专属于人类的裁判空间会被渐次压缩。如果人工智能对裁判的影响应限于
辅助性影响，那么辅助的限度在哪里? 人工智能究竟要在哪些层面或者哪些方面止步? 其

二，判断人工智能在司法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有必要弄清目前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究

竟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哪些是人工智能的专长、哪些是它的瓶颈。只有找准人工智
能司法应用中的具体动力和阻力，清晰辨别人工智能的 “能”与 “不能”，才能客观中肯地
评价人工智能对司法的真实影响力。其三，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内的拓展不能仅靠立场表
白与主观想象，它更需要论证与方案，更需要填充足够的原理与设计。当前切实需要的是，

在人工智能当下所 “不能”之处提供某种破解难题的建设性方案，尝试回答如何使 “不能”

变成 “能”，以推进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能力，为智慧司法的发展提供动力。

要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的影响，裁判过程中的事实认定环节是一个较为理想

的观察场域。这不仅是因为，在裁判过程中，事实认定是法律适用的基础，对于裁判结果
的得出尤为关键，更重要的是，事实认定的过程系日常化的司法场景，相较于法律适用这

种专业化场景，其较少受到知识壁垒的限制，具有开放性，易于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对接，

也便于人工智能充分发挥作用。正因如此，国内外有关法律人工智能的研究，许多也是从
司法裁判的事实认定维度切入，结合其中的某一具体步骤进行探讨，或预测人工智能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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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景，或提出建构性方案，或进行解构性批判。〔8〕本文亦选择聚焦人工智能与事实认定

的融合关系，尝试为法律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难题与困惑新增一个答案版本。沿着人工智
能介入事实认定的三个主要步骤，即输入可供分析的数据、对数据进行整合生成、表达运
算结果并完成输出，本文将依次讨论人工智能应用在各步骤各节点上的进展情况与亟待解

决的难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人工智能在现阶段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一、证据数据化 : 结构化改造与语言难题

人工智能介入事实认定的第一步，是供给人工智能可分析的数字化信息，即将全案信

息转化为数据。然而，案件事实基础是证据，证据是实体而非数据。证据数据化是人工智

能介入事实认定的先决条件。
( 一) 证据如何变数据

就人类认知而言，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并理解实体证据，无论它以怎样的形态呈现。人
类的感官系统、思维系统、表意系统等为接受各类证据提供了工具，使我们抓取证明信息
不受证据样态的限制。但对人工智能而言，证据形态将成为信息输入的第一障碍。计算机
如何理解一张照片的含义或一段视频的内容? “一把带血的刀子”如何进入电脑，使电脑意
识到这把刀子的证明信息及价值? 解决这一问题须深入证据结构之中。

现实世界里的证据都是 “块结构”的，即不可拆分的完整一块。一个证据就是 “一个
整块”。比如，“一把带血的刀子”作为一个独立的证据，不能拆分成 “血液”“刀子”。当
然，该证据包含丰富的证明信息，如被害人的血液、加害人的指纹、加害人用刀杀害被害
人的因果关联等 ; 该证据与其他证据关联还会产生新的信息，如被害人伤口与刀刃的吻合

情况。一个证据究竟包含多少证明信息、哪些对裁判有效、哪些无效或应予排除，依赖裁
判者的自我感知与主观判断，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考量和取舍。由于内含信息的不确定
与变动性，该证据从证明内容上并不能被随意拆分，出于任何理由的拆分都只是基于个体

化的认知，不具有普适性。最好的方法是将这一整块证据展示到裁判者面前，由其自由心
证。由于裁判者无需解释是否采信、采信多少，只要该证据曾呈现于裁判者面前，就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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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者已经穷尽了对该证据的全面思考，充分吸收了它的证明价值于裁判之中。可见，证
据的 “块结构”既符合物理形态上的视觉空间要求，又满足内在证明信息上的完整性标准，

更有利于遮蔽司法裁判上的种种被动与不确定。

但是，这把刀子摆在计算机面前并不会产生上述效果。现阶段，计算机尚无法直接理
解 “块结构”的证据，只能运用计算机可理解的语言将 “块结构”击破打散，形成数字化、

可识别的结构性数据，以获得其中的有效信息。计算机可理解的语言一般有三层 : 以 0 和 1

为基础的二进制机器语言，可识别并运行机器指令或操作指令的汇编语言，以及作为高级

编程语言的 C 语言。无论哪一层语言形态，以怎样的语法指令和程序运行，其实质都是计
算。为了完成计算，证据必须数字化。

对此，人工智能的解决路径是运用智能识别技术。这项技术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
领域的应用已日趋成熟，其基本技术要素包括 : 基点检测、关键点定位、特征提取、向量
集成、相似度排序、图形反馈与矫正等。以人脸识别为例，智能识别技术的主要原理在于
特征比对，即在获取海量对比图片数据的共同规律的基础上，设立若干面部基准焦点，将

这些相对不变的 “锚点” ( 如鼻尖) 作为勾勒的框架固定值，然后寻找关键点周边的像素深
浅变化，用从高到低的向量箭头取代以形成梯度分布，再对向量进行集成，就可以将人脸

图像转换为结构表达式，最后与预先存储的人脸特征数据库进行相似度排序，得出与输入

图像相似度最高的反馈结果。

虽然智能识别技术在人脸识别中相当奏效，〔9〕但它目前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仍相当有

限。其一，这种识别需要基于海量数据，从千万图像中寻找下一张，其参照并不唯一，而
司法案件中的每一个证据都专属于该案，独特且唯一。其二，基于人脸要素与构成的相似
性，可以提炼出足够多的关键点作为识别基准，其规律较易获取与归纳。司法案件却没有
如此高度的相似性，即使同类案件，其证据也千差万别，难以形成固定的关键点和有价值

的向量梯度分布。其三，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识别出人脸，如张三，仅表示检测图像与对
比图像具有一致性，并不代表电脑理解张三是谁。这仅是对形式外观的识别，并不涉及对
内容的理解，它与一个人认出了张三，意义完全不同。司法证明需要的，是能够探知并理
解证据内容与涵义的智能方式。

证据证明的核心是证明力，证明力作用于裁判者的内心，转化为影响心证的力量。如
果能将每一个证据转化为指向事实证成、能为心证作出贡献的某种证明概率，那么证据就
可以实现数据化。比如，对于一把带血的刀子，根据其沾染的被害人血迹、刀把上犯罪嫌
疑人的指纹、两者的因果关联性等信息，裁判者可以在综合考量后得出该证据用以证明有
罪事实的某一评估值，即它能证成最终事实的贡献度。这个值可以以百分比计，其既反映
该证据的证明力，也代表裁判者的认可度。由此，证据被转化为影响裁判心证的数字，以
此方式，所有证据都可以转化为一系列概率值。〔10〕将这些数值输入计算机，采用一套科学
算法 ( 如贝叶斯决策) 累积求和，便能获得对案件事实的整体评价值。将评价值与证明标
准相比较，即可得出相应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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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通常可以对单个证据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面对众多复杂证据时却很难精准驾驭，

人脑难以并行思考多元证据间的叠加交融，此时，将证据转化为数据交由人工智能来完成，

可兼具科学性与高效性。
( 二) 数据的结构化改造

证据变数据的前提是对传统证据进行符合计算机认知模式的结构改造。传统证据难以
被计算机分析，因为目前人工智能并没有具备人类如此多元而强大的感知力，证据必须被

转化为电脑可识别、可感知的格式。这种将证据转化为格式化数据的方法是建立法律人工
智能的关键操作，可以称为 “结构化改造”。

数据按格式可分为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以二维逻辑表达的数据。

它符合数据格式与长度规范，提供关系型数据认知的基础结构。现有技术已开发出访问结
构化数据的通用语言———SQL 语言，可用于数据查询、检索、合并、分析、处理等。绝大部
分数据，包括文本、文档等半结构化数据和声音、图片、视频等多媒体非结构化数据，都
达不到模范格式的要求。就事实认定而言，证据主要是以文本、实物、声音、图片和视频
等形式存在。虽然这些格式及其转换格式可以输入计算机，但目前的技术仅实现了数据的
存储，难以对数据进行破解与分析，故证据无法被直接利用。人工智能需挖掘原始数据，

解构非结构化数据，从中提取特征，将其重构为结构化数据。

结构化改造的有效路径是模拟人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人脑并非直接对所感知的事物和
信息予以处理，而是对其进行特征提取，在接收到刺激信息后，经由一个复杂层状网络结

构来处理信息，识别并认知事物。人的感知系统与大脑处理系统具有可以有效过滤并加工
信息的层次结构，使人类得以精准把握事物本质特征。人工智能同样需建立一种 “多层神
经网络”，〔11〕仿制人脑神经网络，自动抓取事物特征，通过组合低层特征，生成逐层抽象
的高阶特征，以形成表征数据的分布式表达，进而逐步逼近人类认知证据的智能水平。

证据是特征的集合。特征对结果的影响很大，抽取怎样的特征决定形成怎样的认
知。〔12〕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对特征的提炼一般通过人工来完成，其效率相对低下，受主观
影响较大，并且难以应对复杂情形。而 “多层神经网络”可通过组合低层特征、提炼高层
特征从而自动选择特征，无需人工辅助。〔13〕其原理为 : 假如有一个系统 E，它有多个层次
( E1……En ) ，它的输入是 F，输出是 G，即 F→E1→E2→……→En→G，如果输入 F 等于输

出 G，即输入 F 经过这个系统变化之后没有任何的信息减损，则意味着每一层 Ei 都保持了
全部信息，都可以作为原有信息的特征表达。现假设有一个证据输入 F ( 如一个图片证据或
文本证据) ，并且设计了一个证明系统 E，通过调整系统中的参数，使得它的输出仍然是 F，

那么就可以自动获取输入 F 的一系列特征，即 E1……En。这一思路的用意在于叠列多层级

结构，使上一级的输出成为下一级的输入，进而逐层拆解证据特征，直至一个证据的全部

有效证明特征被逐级分解并分级表达，由此确保证据证明信息提取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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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方式，证据以一种可被计算机识别的形式获得了人工智能的 “认知”。
( 三) 语言难题

现阶段，上述结构化改造方式会遭遇语言难题，因为最难提取特征的证据形态正是语言。

一把带血的刀子，可以拆解出血迹、指纹、刀痕等清晰明了的特征数据，但一段文字或话语，

由于语义的多元与阐释的差异，可生成诸多表意版本。“人类特有的建模工具就是语言”，〔14〕

语言对应着丰富的世界，蕴含着人类最精湛的智慧，如何将语言的奥妙传达给人工智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无论是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还是口供笔录、文书合
同、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文本证据，司法证明中最普遍的证据形态恰恰是语言。人工智
能想要在事实认定上取得进步，就必须对此有所突破。

目前，有关语音识别和文字翻译的技术已日趋成熟，但是，机器对语言的识别并不意

味着对语义的理解。例如，人工智能对语音的识别依赖于参照系的丰富与比对的准确。因
字词的发音是固定的，发音的声调、平仄、节奏、韵律等均有规律可循。将字词对应的发
音输入电脑，电脑只需将被检测发音与参照发音进行比对。这种比对具有较强的机械性，

比对频率越高，各种发音训练越多，电脑的识别力就越强。但显然，这种智能目前仍处于
统计学意义上大概率、机械性比对的熟练化层面。就事实认定而言，在证人说出 “我看见
一把带血的刀子”时，我们需要计算机能够认知并理解 “血”和 “刀子”背后的含义，以
及这两个概念对于 “杀人”的意义。

为此，人工智能需要掌握语义和语法。语义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化概念，传达的是某
种约定俗成的信息。当人们提及 “血”或 “刀子”时，不用再去对其进行定义、解释和描
述，它承载着人与人认知交往的共识，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自然提炼。〔15〕机器并不
能获得这种实践性积累，机器的学习脱离了人类生活实践与交往的具体情境，其学习的基

础主要是大数据。语义的上一层次是主题。主题是一段自然语言潜在的中心，是一个语义
组合的灵魂，但它不一定直白地体现在字词上。比如，我看见 “甲拿着一把带血的刀子”，

其主题在于描述证明 “犯罪工具”。“犯罪工具”并没有出现在字句中，机器能否通过字面
意思关联到这句证言所暗指的犯罪要素，这关系到语义理解的有效性，决定着人工智能能

否在事实认定中发挥实质作用。主题的上一层次是倾向。语义隐含着倾向，褒或者贬，利
于控方还是辩方。倾向包含 “正面”“中性”“负面”三类，尤其在司法程序中，证据被置
于控辩审三方张力之中，人工智能能否经由语义与主题的探知达至倾向的意会，这关系到

人工智能介入司法的能力。除了语义层次，人工智能还需解构句法结构。句法结构的基本
单位是词语，上一层次是构词法，再上一层次是词性，然后是语法，最后由多个句子组成

篇章。相应地，人工智能的任务对应由词根和词形还原分析构词法，再由词性标注获得词
性，最后由句法分析获得句法结构，以完成句法结构解析。

面对上述难题，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事实认定的设计方案需完成如下任务 : 第一，搭建

语料库。丰富的语言材料是提升深度学习能力的基础。首先需要收集汇总足够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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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苏珊·彼得里利、奥古斯托·蓬齐奥: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王永祥
等译，译林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01 页。
参见 ［意］ 多梅尼科·帕里西: 《机器人的未来 : 机器人科学的人类隐喻》，王志欣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2 页以下。



将海量案例中的语言证据 ( 无论书面还是口语 ) 集合入库，形成可供比对参照的 “学习
池”。第二，对语料库进行结构化处理，将完整的篇章、段落信息解构为结构化信息，即将
原始文本语料转化为人工智能可识别的矩阵数据构造。其转换工具可依赖 “向量表示”。〔16〕

“向量表示”是一种表义字词的数字化方法，它把每一个词表达为一个很长的向量，向量的
维度达到词典大小，其中绝大多数维度的值为 0，只有一个维度的值为 1，这个维度代表了该
词，比如 “血”表示为 ［1，0，0，0……0］，“刀子”表示为 ［0，1，0，0……0］。采用稀
疏方式存储记忆，相当于给每个词配备了一个专属 ID。通过向量表示，可以形成词条排列
关系矩阵。这样一句或一段话语就可以形成一种结构化的矩阵模型。第三，向量距离计算。

基于语义间的远近，可以运用相似度公式与空间向量线性代数来计算语词间的关联情况，

从而为计算机提供语义判断上的参考，即数据结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完满完成上述工序，也很难确保人工智能对语词的理解就是人类

创造该词汇时赋予其的本义。尤其是，当若干语词组合成一句或一段完整意义时，更难保
证人工智能的认知与人类的理解一致。因为，即使在人类之间，针对同一段话语也经常有
不同的解读。

二、数据整合 : 推理与算法

在实现数据输入后，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这些数据使其得出结论。

目前主要有两种进程 : 一种是基于逻辑学，以推理作为动力推进智能化 ; 另一种是基于数

学，以算法作为动力推进智能化。两者各具特色，各有优劣。
( 一) 推理 : 因果与概率

事实认定的精髓并不是识别与认知证据，而是组合证据以生成事实。人工智能迈向事
实认定的高阶，离不开对证据间关系链条的有效处理———推理。司法证明过程包含多种推理
形式，但面对众多证据，最关键的莫过于寻找彼此的因果联系，建立符合常识认知的合理

事实叙事，即因果推理。因果推理一直是事实求证中组织编排证据、构建事实图景的核心
逻辑。〔17〕

因果解释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根本方式。人脑在一堆错综复杂的证据谜团中厘清思路与
顺序，依赖的正是因果推理的线性方式。〔18〕人脑无法直接感知到全部证据并一揽子地平行
理解多重线索。一般而言，它主要是在接收证据的原始信息之后，通过对比、修正、协调、

排列事件探寻时间轴上的某种规律，努力形成自身可理解的故事版本。事实的复杂性和证
据的多样性均要求人们寻求某种可解释的思考轨迹，将证据一个接一个地附加认知关联，

进而捋清埋于事实深处的线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证据都要被追问背后的原因，每一
种关联都被用以形成推断式的因果链条。因果流不断地从此证据涌向彼证据，将分散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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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9〕，LeCun等文，第 440 页以下。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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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ichael Rescorla，The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Mind，https: / /plato． stanford． edu /archives / spr2017 /entries /compu-
tational － mind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最后访问。



的局部片断逐步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当证据 A 与证据 B 之间能够建立起某种因果联系，

证据 A 与证据 B 的证明信息即获得充分提取，并提升为单独的证据 A 或 B 所不具备的复合
推断。复合推断驱动着事实论断的前进，并持续对感觉、判断、行为与意识进行合理化解
释。因与果作为人们融入案件事实场景的捷径，帮助裁判者个体感知被告的行为逻辑与行
事动因，以此构筑合理化的心理过程。因果关系串连出事实认定的连贯论证秩序，并建构
出对案件的个体叙事。通过因果推理，我们得以以一种连续性的路径轨迹去完整地看待事
实，可以取舍并重建过去图景，再现关于被告动机、行为以及场景的全景叙述。因果关系
的内在连续性确保了因果推理可以作为缝合证据、焊接事实的有效工具，确保人们能够把
诸多证据通过意义编织的形式加以认识，并使认定的事实保持协调一致，促使人脑生成统

一结论。

目前，人脑完成上述因果推理的心证历程，在人工智能中还难以实现。人工智能并不
依赖因果，确切地说，它无法理解因果，〔19〕它的推理依靠概率。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

计算关系建立的是 A 与 B 之间的数量关联，即被量化的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这种
关联实质上反映了相关性的概率强弱 : 当数据值 A 增减，如果数据值 B 也随之明显变化，

则意味着相关强概率 ; 当数据值 A 增减，如果数据值 B 发生很小变化，则视为相关弱概率。

当然，可以用复杂多样的算法或公式来表示数值间的多变关联，但无论以怎样的计算模式

呈现，计算机表达元素间逻辑的本质依旧是某种概率推理。

概率推理是完全不同于因果推理的逻辑形式，即使获得相同结论，概率推理也体现出

截然不同的分析路径。它知道 “是什么”，但不知道 “为什么”。比如，在 “A 与 B 争吵”

与 “A 杀害了 B”之间，人们可以轻易地建立起因果关联 : A 因争吵产生愤怒而杀害了 B。

但对于机器而言，它无法体验人类争吵中的愤怒情绪，无从理解 “愤怒”，也难以用 “愤
怒”来连接因与果。人工智能主要是从大量案例数据中发现，当 “争吵”增加时，“加害”

概率也会增加，“争吵”与 “加害”之间存在某种概率关系，由此建立两者的联系。

在很多领域中，知道 “是什么”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知道 “为什么”。〔20〕但是，司法
审判是精致操作，不仅需要 “知其然”还必须 “知其所以然”。裁判的精华是裁判理由而不
是裁判结论。同时，裁判也不能仅作为预测性判断，我们不能在某种概率性关联得出之后
就终止思考，相反，我们仍要继续思考，直至得出适合于案件具体情境的甚至是唯一的

结论。
( 二) 算法

人工智能的核心智慧依赖的是算法。算法是在限定条件下以运算方式将输入转换成输
出的问题解决机制，体现为机械化的运算过程。算法将问题情境转换为限制条件，将问题
要点抽象为计算变量，将整个问题切换为数学模型，通过公式化运算求解答案。算法的优
势在于 : 一方面把问题模型化，提炼出普遍规律与一般特征 ; 另一方面将求解科学化，以

可验证的数学原理保障证明的严肃性。何种算法适用于事实认定? 目前，虽已有正在设计
或应用的多种算法试图解决此问题，但仍然需要人工智能专家与法学工作者共同合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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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专属于该领域的算法。在这之前，只能借助通用人工智能来尝试解决事实认定问题。

一种可行的进路是使用 “贝叶斯决策”搭建 “拟人思考”的决策框架。贝叶斯决策建
立在概率基础上，它描述先验概率演化成后验概率的轨迹。以被告口供证据 E 为例，在被
告供述前，法官会预先形成对被告口供真假性的事先估计，结合对被告历史、态度、行为、

状态等方面的综合印象，判断被告说真话的可能性，此即先验概率，记为 P ( H ) 。法官在
听取被告供述后产生的对口供真实性的判断，即后验概率，记为 P ( H | E ) 。法官根据自身
经验与认知，权衡口供 E 真假两种可能的概率 : 当被告供述为真，得到 E 的概率，记为
P ( E | H) ; 当被告供述为假，得到 E 的概率，记为 P ( E | － H ) ; 然后将两者作概率比，

即获得真假比系数，后验概率就是先验概率乘以这个系数，〔21〕即 :

P( H /E) = P( H) P( E /H)
P( E / － H)

这个贝叶斯决策公式表达了概率间的相互关系，描述了证据 E 出现后，先验概率如何
被修改调整生成新的后验概率。由于证据 E 的注入，先前的判断得到加强或弱化，融合新
证据 E 后的后验概率取代了先验概率，决策获得了进化。贝叶斯决策能够吸收新信息，并
把对新信息的判断转化融入后验概率，实现微观上的决策推进。从理论上看，人工智能完
全可以借助贝叶斯决策完成对每一个证据的吸收与积累，进而得出对事实的整体评价。

在贝叶斯决策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序贯决策方法，可以进一步优化人工智能的证据判断。

计算机在进行决策后会面临新信息的注入，新信息的注入又会产生新决策，接着又出现新

信息，形成新决策，如此反复，形成一个序列。在这个过程中，信息常以随机或不确定的
动态形式呈现，每次决策的下一步都不确定。在未出现新信息前，决策总是最优的，但新
信息能够将决策更新，直至程序终止。序贯决策方法通过这种动态调适机制，保持着决策
的最优化与灵活化。法官需接收来自控辩双方的证据与信息，其中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
性完全符合序贯决策的理论情境。因此，序贯决策方法能够极大助力人工智能对法官裁判
的学习与模仿。以算法为起点，以贝叶斯决策及发展出的序贯决策方法为路径，两者相结
合就形成了可适应多种环境的通用人工智能。

从原理上说，运用通用人工智能在事实认定中建立人工智能框架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在现阶段，实际设计与实践操作可能会存在两大难题。

其一，可计算性难题。通用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思路表达式，往往不可实际计算，只具
描述性，不可用以求证。即使通用人工智能转化为某种可计算的变种形式，它的论证能力
会在多大范围内适应事实与法律的需求仍属未知。可计算是人工智能通往司法的基石，但
事实与法律并不具备可计算基础。司法裁判的有序性本质并非计算出来的。算法的广泛应
用需要将大量司法案件所处的情境进行充分地数字模型化改造。然而，数字模型化的代价
是忽略复杂干扰项，将问题理想化，以诸多假定来框定范围，将问题提纯到固定模态上加

以演算。此时，高度提炼的模型很可能已与实际情境相去甚远。而且，我们很难判定哪些
因素足够重要或不重要，任何省略的因素都可能是影响问题判断的关键。

其二，复杂性难题。复杂性表征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人具备高度的应变力与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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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困难时，并不需要区分比较难或者很难的差异等级。对于机器，难易是分等级的。

应对复杂问题需要更繁琐的公式与更深涩的理论，有时这样的公式或理论甚至还没有出

现。〔22〕问题的难度每增加一级，算法需求可能增加几倍。人类法官面对一堆不知如何着手
的证据时，可以始终 “保持清醒，从常识与经验出发，走一步看一步”。但对于算法，从实
物证据到口供再到其他证据，无论是动机、行为还是结果，要对每一步设计出妥当的程序
相当困难。因为预料不及的情况实在太多 : 案件没有实物证据 ; 动机无法探知，只是猜测 ;

行为缺乏证据支撑，等等。算法是依照菜谱对齐备的食料与配料进行加工，无法根据现有
食材即兴烹饪。现实世界不仅不可轻易计算，而且它远比算法模型复杂。肖恩·莱格指出 :
“对于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 T，存在某个复杂性水平 c，对于任何高于 c 的复杂性水
平 n，形式系统 T 都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可以逼近任何复杂性不超过 n 的环境的通用模型，尽
管这种模型是确实存在的。不严格地说，强大的智能体必然复杂，复杂且强大的智能体是
存在的，但只要它足够复杂，形式系统将无法帮助我们找到它。”〔23〕也就是说，目前通用
人工智能及其各类算法虽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工具，但也设置了上限。面对复杂性水
平为 n的问题，一种可计算的通用算法模型是存在的，但其算法本身的复杂性不会小于 n。

我们可以设计足够强大的智能去应对足够复杂的现象，但这种智能系统也会足够复杂，以

至于应对复杂智能系统一点不比应对复杂现象轻松，甚至我们能够发现足够复杂的现象，

却不一定能够找到或建立足够复杂的系统。〔24〕

三、智能的深化与输出 : 学习、信念与表达

完成智能分析的基础框架后，人工智能仍需不断进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应用，这

一过程主要通过深度学习与信念建构来推进。最终，人工智能需要依赖机器表达实现智能
的输出，以完成全部智能过程。
( 一) 机器如何深度学习

机器的智能晋级主要依赖 “深度学习”，〔25〕学习的深度主导着智能的程度。目前，在
深度学习技术尚未有效落地的司法领域，“深度学习”的修饰性远远大于其应用性。我们总
说 “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可以实现”，但其实并不清楚如何通过深度学习实现人工智能，

也不确定通过深度学习能否实现。〔26〕确切地说，我们并不了解深度学习的 “深度”，以及
这种 “深度”所能解决问题的 “深度”。

深度学习需要建构复杂的数字模型来帮助机器仿效人的思考轨迹。数学建模是进行机
器学习的基础。建模有两种路径 : 人工设计与自主训练。人工设计将通过人类思维机制的
“临摹”提炼抽象化的认知模式赋予机器，使其具备人类思考的诸多特征，比如决策树模型
以人脑决策时形成的树结构为机理，形成枝叶清晰、归属分明的决策图式。例如，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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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ndrew D． Selbst ＆ Solon Barocas，The Intuitive Appeal of Explainable Machines，87 Fordham L． Rev． 1138 ( 2018 ) ．
Shane Legg，Machine Super Intelligence，PhD thesis，Department of Informatics，University of Lugano，p． 105 ( 2008 ) ．
前引〔11〕，Castelvecchi文，第 20 页以下。
See Jürgen Schmidhuber，Deep Learning in Neural Networks: An Overview，61 Neural Networks 85 － 86 ( 2015 ) ．
参见前引〔11〕，Castelvecchi文，第 20 页以下。



基于 “类别”的根结点分为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将言词证据基于 “来源”这一分支结点
分支出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将证人证言基于 “方向”这一叶结点分支出
趋向证明有罪的证人证言与趋向证明无罪的证人证言等。如此，通过类别、来源、方向三
个维度判断某一证据的归属，进而形成识别认知。决策树采用 “分而治之”策略，完成思
维上的递归，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抓取大型数据源的有效数据并进行分类，如果给定一个观

察模型，它还可以很容易地推导出相应的逻辑表达式。目前，人工智能已发展出数以百计
的类似数学模型，它们极大地提升甚至实现了局部智能，使学习逐步迈向深度。

数学模型作为一种对现实的高度抽象，其适用上的有效性依赖大量严格的前提条件的

保障，也需要对诸多影响性因素有意忽略。在满足条件与排除干扰的情况下，它的机械化
运算的优势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点，在棋类比赛中被充分放大。〔27〕棋类是一种脱离
现实的典型思维游戏，其步法规则通过数条机器指令即可实现，并且游戏策略具有高度的

模仿性与复制性，上一步 “下法”与下一步 “下法”保持着可供计算机运算的某种必然性
联系。说到底，棋类本身就是一种形象化的数学模型，每种棋盘布局都是一张典型的拓扑
数学结构图，棋法本质上就是算法，将棋法策略切换成公式运算，不但没有任何障碍与顾

虑，且能够达到完满程度上的统一。计算机超越人脑的机械化运算的能力可以产生强大的
“试错”概率以权衡效果，人脑却难以精准地复现 “下一步棋”的足够多的可能性。在 “下
棋”方面，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具备原理上的天然优势。〔28〕但是，一旦被投放到案件事实认
定的具体情境中，棋类的上述优势便很难发挥。案件事实的情境与条件复杂多样且不断变
动，难以满足数学模型严格的标准，且建模所排除或忽略掉的诸多干扰因素很可能恰是问

题的核心。

相比于人工设计，强调自主训练法的无监督学习直接借助大数据，由机器自主认知、

自我巩固，最后自行归纳来进行学习。设想有一批照片证据，我们将图片数据输入无监督
学习的模型中自主训练算法，使计算机试图理解图像证据，由机器自行识别出各个证据的

信息及特征。实现这一点至少需要两项保障 : 其一，自主训练要类似于人类的学习方式。

人类认知事物首先是基于生存与生活的实际需要。例如，当父母指着一只小猫告诉孩子这
是 “猫”时，孩子是在对真实猫的观察以及与猫的相处中，通过发现、观察、互动与对比，

调整对 “猫”的理解。这种认知包含了复杂的生存交往、行为方式、情感喜好等，可以说，

孩子理解 “猫”就是理解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机器并不存在生存与生活上的认知前提，

也无理解世界的任务与需求。机器只能单纯理解 “猫”，或者说为了理解 “猫”而理解
“猫”。为此，计算机需要通过千万张图片记住 “猫”的各种形态与样貌，我们需要足够数
量的数据 “喂”给电脑，告诉它什么是 “猫”，这个过程需要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以及时间成本。其二，输入的数据还须经由过滤加工等工序，以形成机器学习可以消化的
材料。自主训练的好坏取决于用于训练的数据的好坏。如果是大量未经甄别、良莠不齐的
数据，机器自主学习的效果也会受到影响。高质量的智能依赖高质量的 “教育”与 “培
养”，这一点对于人工智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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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姚海鹏、王露瑶、刘韵洁: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导论》，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7 页。
前引〔20〕，Calo文，第 432 页。



无论是人工设计还是自主训练，即便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深度学习，也仍然只是深度

学习中的基础学习，因为这类学习主要集中在 “判别式学习”上。学习模型分为 “判别式
学习”与 “生成式学习”。〔29〕判别式学习是指通过某种模拟的高维感官输入映射出一个类
别标签结果。但我们期待的并不是被人工智能告知某一客观事物的名称，而是帮助我们发
现我们发现不了或还没发现的世界的内在结构、案件事实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推理与创新。这种能够反映现象内在特征与规律并生成全新的自主模型的 “生成式学习”，

才是深度学习的深层阶段。

生成式学习在推进最大化自主智能的同时，也为当下实践带来挑战 : 一是事实建模需

要大量先验知识积累，若输入的质量不高，其生成的结论就有可能偏离常识 ; 二是真实案

件的证据复杂多样，拟合模型所需的计算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生成式学习主要依靠生成对
抗网络 (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GAN) 技术支持，〔30〕它采用 “左右互搏”的原理，

通过对抗训练机制进行练习，形成生成器与判别器，依赖判别器的提升激发生成器，依赖

生成器的结果刺激判别器，使两者 “搭梯子式”地相互促进，从而大大提高应用效果。目
前，这种方法已在医学影像识别、图像处理、语言处理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在司法
领域尚处于理论构想期，有待寻求应用上的对接路径。〔31〕

( 二) 机器如何建立信念

司法需要信念，裁判就是裁判者信念的表达与体现。事实认定需要形成对 “真实”的
信念，人工智能在完成识别、认知、理解、推理、学习等环节后，最终也要输出一种对事
实真实的判断，这种判断需要达到与法官同样程度的 “排除合理怀疑”或 “内心确信”。

人类的司法裁判是大脑与心灵的结合。大脑产生裁决，心灵相信裁决，事实认定基于
脑与心的统一。每一项证据与每一个证明环节均出自人脑的智能并伴随着内心的信念，证
据与事实的判断杂糅了推理演算的脑力劳动与拿捏权衡的心理活动，两者彼此牵涉、并行
而进。但是，机器并没有这两个器官，人工智能对事实认定的 “信念”究竟是要复制大脑
还是要造就心灵?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复制大脑依赖算法式，造就心灵依赖启发式。

没有推演出结论，就没有相信结论的基础。人工智能建立信念首先需要算法式，也就是通
过计算获得信念。但问题在于，“内心确信”或 “排除合理怀疑”，是一种难以言说与解释的
状态。“一个人相信一件事”，通常是不可测量的，但人工智能不得不对信念有所测度。〔32〕

要运用算法式计算信念，前提是信念可赋值。在完全相信与完全不相信之间建立测量
区间，依赖于主观概率。完全相信视为 100%概率，完全不相信视为 0%概率，两者之间存
在无限程度变化的相信度，即信念值。这样一来，虽然仍存在因人而异的差别，但所有事
实证明所凭借的证明标准均可以对应出大致客观的某一等级区间的信念值，比如 “内心确
信”可以设定为 90%左右的相信度。这为计算机获得结论后的信念判断提供了可行的比对
参照标准 : 满足 90%即为 “相信”，达不到 90%归于 “不相信”。由此，所有算法的努力都
汇集在得出这一概率值的大小上。但是，这种操作仅仅是为了满足算法需要的纯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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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毅主编: 《人工智能导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26 页。
同上。
See Harry Surden，Machine Learning and Law，89 Wash． L． Rev． 87 ( 2014 ) ．
参见前引〔18〕，Rescorla文。



达到 90%视为相信，并非如人类来自意志的自主自觉的坚定决心与真诚信念一般，而仅属
程序化的输出方式，它并没有经历心灵权衡的过滤。计算机不会理解 90%的真正意义，也
没有形成这一程度上的信仰。
进一步而言，对事实的信念不是一蹴而就的，最终信念是由无数个小信念聚合而成的。

在证明过程中，每一个证据与证明环节都需要裁判者注入相信与不相信的某种心理判断，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必须实现信念的微分化拆解，对各个证据赋予信念值，并且能够累积加

和所有值，生成信念总值。从技术层面看，计算各个证据与各证明环节信念值依赖复杂的
算法，案件难度与复杂性也会使信念算法难度以指数倍数增加。就目前而言，简单案件的
算法通过针对主观概率累加的贝叶斯决策等组合可以胜任，但对于复杂疑难案件，算法设

计将面临难度几何倍数以上的复杂性难题。同时，算法虽然可以解决运算过程，却仍然需
要面对初始值的确定问题。一个证据的初始信念值是裁判者对这个证据的原初印象分。这
个分值基于裁判者个体阅历、经验、常识、认知等背景自然而然地形成。它是人通过该证
据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是人与物的交往方式。人工智能难以做到这一点。为了保持中立
与客观，机器设定的初始信息值必然是 50%，而这显然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裁判的实质。
可见，算法式路径通过概率测度实现了信念的数值化，使其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计算

基础。然而，纯粹对应于概率之后，作为包含人类丰富感知、理解、情绪等因素的 “信念”
被抽干简化成生冷的数字，机器只负责去完成它，并没有真正相信它。
鉴于算法式的弊端，启发式力图抛开概率，寻求建造一种直接衡量信息的纯粹心理学

方法，以贴近人类的心灵轨迹。启发式不同于追求算法的求解方式，它模仿人类理解的开
启方法，注重直觉、顿悟、学习等非结构形式的技能增长，借助反复训练成就与人类相仿
的 “真实”信念。〔33〕当然，启发式仍然绕不开对信念的衡量，它的第一种方法是假定信念
的程度可以被感觉到，即相信度就是感觉的强度。“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信念的程度是可以被
有这个信念的人所感觉到的，例如，某种感觉会伴随着信念一起出现，这种感觉可以被称

为信念感觉或确信感觉，不同的信念由强弱程度不同的感觉所伴随，而相信度就是指这种

感觉的强度。”〔34〕这种方法其实使相信度依赖于更难操作的感觉度上，且 “也是不符合事
实的，因为实际上我们最强烈的信念经常都没有伴随任何感觉 ; 没有人对他视为理所当然

的事情有强烈的感觉”。〔35〕恰恰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惯常式行为，最为理所当然却最为平淡
无奇、波澜不惊、毫无感觉。
因此，启发式转向第二方案，以外在具体行为作为信念强度差异的识别标准。由于在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存在太多模棱两可的纠缠状态，其中细微的内在感觉很难有效体察与衡

量，追求外在具体行为的对应性是标识内心差异的显性办法。当主体愿意据此行动时，我
们视为它相信 ; 反之，视为不相信。如此一来，不同程度的信念度的差异体现在 “我们应该
在多大程度上根据这些信念而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关于我们的信念程度的判
断实际上是关于在假设的场合我们应该怎样行动的判断”。〔36〕采用这种方案，启发式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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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Jeffrey M． Lipshaw，Halting，Intuition，Heuristics，and Action: Alan Turing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aints On AI-
Lawyering，5 Savannah L． Rev． 156 ( 20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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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念的培养与辨识放置于日常的行为情节之中，通过普遍的生活经验形塑相信与不信。这一
方案固然贴近人类内心与行动逻辑，但是让人工智能实现起来颇为繁复，因为机器没有日

常生活，也没有针对行为的内心回应，所有常识经验都需要提前输入电脑。而且这一点无
法依赖大数据。上述种种信念带有强烈的个体色彩，是基于个人经验与常识的生成提炼，
只能通过长期反复的模拟训练，慢慢让人工智能建立起自身的 “生活逻辑”。
启发式采用打赌的方法来训练人工智能的日常信念系统。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类

在现实生活中采取某种行动也恰是打赌相信它。人工智能被安排到各种生活场景中去练习
“可能输也可能赢”的判断，进而构建独立自主的信念体系。这一方法在原理上并无不妥，
但鉴于目前的技术，在操作层面会碰及两大难题 : 其一，通过打赌建立信念最重要的是给

出结果，赢或输是纠正打赌信念的唯一有效工具。只有给出赢与输，信念才会因此调整: 或
基于赢的结果而增强判断、总结经验，或基于输的结果而改变策略、调整方案。在现实世界
中，生活一定会给出输赢结果，且这个结果实际而客观。但在模拟世界中，所有标准答案仍然
还是一种假设，人工智能并没有遭遇真正的输的痛苦或赢的刺激。其二，输入什么样的生活场
景，将直接决定建立什么样的信念体系。即使输赢结果可逼真还原，满足上述各条件的计算
机经过训练后所形成的信念也是个体信念，与个人所形成的信念无异，它并不代表人工智

能的普遍化信念。采用这种方法，每一台计算机均会形成一套不同于其他计算机的、存在
一定偏差的独立信念体系，〔37〕就如同一个人的信念体系不同于另一个人的一样。果真如此
的话，建立由人工智能完成的信念体系的意义就变得相对有限了，因为我们期待的是人工

智能能够提供超越人类个体信念的更客观、更准确、更科学的，具有普适规律的信念系统。
( 三) 机器如何表达

司法最终输出裁判。裁判是针对证据与事实进行回应与展示证明的一系列表达。人工
智能要像人类智能一样在事实认定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在完成推理学习、形成信念之后，
输出智能结果以实现有效表达。
人类借助于语言实现表达。语言是全域性的，不仅可以与客观世界一一对应，且几乎

可以无障碍地传递出内心世界的全部，即全息表达。〔38〕人类的表达异常丰富，能够呈现千
万种概念，并借助概念激活关联概念，经由思想延展相邻思想，既可传送出有穷内涵，又

可浮现出无限意义。借助于成熟的语言系统，人类的表达实现了众多概念与思想的 “并行
处理”。但是，作为计算类机器，人工智能输出的通常是一个或一组数值。一般而言，一项
数值作为一个结论只表达一种意义，数字展现不出语言的丰富世界，基于公式推导出的数

字通常都是单线条的，表明一种单向上的状态。若使人工智能集中呈现多元数据，算法必
须升级到足够高阶的程度。因为叠加数值并不像排列话语即可生成意义那般简单，它需要
复杂公式的支持，每一步都离不开被证明的公理。展现多重数据化结论所依赖的复杂公式
算法的成倍追加，实现起来并不轻松。
为了保持与人类对话的简约与流畅，人工智能在输出结果时也需要依赖语言。〔39〕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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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语法、语义与语用三个层面。〔40〕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可以掌握并处理语言，这主
要指语法层面。语法本身就是一种操作话语编排的规则体系，它实质上是程序化、形式化
的，与计算机的本质相符。将字词处理为可识别的符号形式，将语法抽象为计算应用形式
规则，这时计算机即可依规则指令设计程序处理加工符号信息。它可以基于形式逻辑的运
算与操作，准确识别并表达出字、音、词等符号形式。但是，机器无法理解并表达语义。

语义强调符号与所指之间的意义关系。〔41〕人工智能表达符号是出于规则操作的结果，机器
虽然表达出某个符号，但难以通过符号操作理解符号的意义。计算机无法具有理解能力，

因为实现表达依靠的仅是形式逻辑的运算，而纯形式操作本身并不产生理解所需的内容。

程序可以代替输出，却无法代替理解，而事实认定的核心恰恰在于对证据与事实的理解。

这种困境具体表现在 : 其一，语法与语义之间存在断裂，语法产生不了语义。塞尔曾说 :
“人心不仅是语法的，它还有一个语义的方面。计算机程序就不可能替代人心，其理由很简
单 : 计算机程序只是语法的，而心不仅仅是语法的。心是语义的，就是说，人心不仅仅是
一个形式结构，它是有内容的。”〔42〕其二，心之所以产生语义，是源自个体心灵与其环境
之间长久信息关系的互构。语义发自情境中行为依赖的 “刺激—反应”关系，这是人们在
“身临其境”时本能的反应，所以，语义由心智派生，是心智的一面影射镜子，而不是一种
模型建构。其三，语义所反映的心智具有生物自然主义立场。心智是一种生物现象，其载
体为人体中的神经蛋白，这是心—物关系建立的基石，而电脑中的金属与硅不具有这个特
性，人工智能的物理构成缺乏大脑物质生化特性，这是计算机难以模拟大脑生成理解力的

关键所在。

在语用层面，即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上，人工智能与人的对话沟通也存在意向性

障碍。〔43〕无论采用哪种语言，交流传导的核心是意向。智能的传导说到底就是意向的传
递，正是意向性使表达不仅是一个程序操作结构，更是一种表述思想与信息内在能动的活

动。但是，人工智能难以具备意向性功能，〔44〕因为意向不可计算，无论怎样的算法或程序
都不能解释心灵自然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根源于人的生物学现象，具有天然智能的进化
特性，是人工智能无法模拟的。同理，任何通过语言符号表达出的理念或思想，也不能仅
仅凭借它展示出计算机算法或程序就当然推断其具有意向性，表示并不等于领悟。这种不
一致在正常操作状态下可能不易察觉，但在出现语言失误时就变得异常明显。〔45〕假定人工
智能在输出事实认定结论时，跳出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怪异词汇。我们并不清楚这个词汇
究竟属于机器运行错误，还是机器就想表达这个词汇。如果属于前者，那么我们担心的是，

那些看上去正常的词汇是否也存在错误，到底哪些词汇正确表达了人工智能的本意 ; 如果

属于后者，那么我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人工智能选择使用这个词汇，是机器希望通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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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改变我们的认知，还是机器并没有搞清楚这个词汇的正确内涵或适用情形。一个词汇
就可以在人与机器间制造诸多疑问，这早已远离表达助力沟通的本意了。

由此可见，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语法问题，但尚未逾越语义和语用两道屏障，

处理语言是一回事，深谙其义并以心灵的名义准确表达又是另一回事儿。人工智能对事实
认定结论的表达目前尚属一种理想，其实现路径仍有待开拓。

结 语

经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伴随法律人工智能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实体形态的证据正越

来越多、越来越容易地被人工智能 “解码”和 “理解”。基于数据的概率推理已产生强大的
规模累积效应，算法的技术迭代也持续拓展着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中的应用疆界，使其能

够发掘出人脑所不及的统计意义上的问题与现象，揭示出计算意义上的逻辑与规律。机器
的深度学习能力更是使得上述进步呈指数化加速。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司法裁判中的
相当一部分工作正在转移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将 “拿走”更多。但同时也应看到，人
工智能要深度介入司法，仍有许多瓶颈亟待突破。例如，在将证据转化为数据的过程中，

证据信息可能丢失，影响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 目前人工智能尚不能有效解析并认知人类语

言，极大限制了其理解证据的能力 ; 人工智能在因果推理方面还存在障碍，而法律案件中

的因果关联大多较为复杂，限制了人工智能的适用空间 ; 算法面临的可计算性难题和复杂

性难题，又构成人工智能发展的自我设限 ; 人工智能难以像人类一样建立信念并准确地完

成表达，要解决这一难题，有待智能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尽管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上述难题终究会被一一攻克，但客观来讲，在这些技术瓶颈取得突

破之前，我们将一直处在法律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

就当下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基于 “小数据”训练探索法律人工智能的心智微结
构。所谓探索 “心智微结构”，是针对特定难题模拟人的心智轨迹，在极小的微观层面建立
模型关系，通过微型建模规划结构、塑造行为、训练认知、建立信念、完成表达。由于人
工智能对事实认定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化解能力有限，搭建心智微结构能够缩小问题范围，

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将大块难题分解为小块问题，在小区域内提升智能密度，进而最大化

增强人工智能，突破潜在阻力。实现心智微结构的具体路径是运用 “小数据”训练。〔46〕

“小数据”是指 “能为人类所理解的数量足够小的数据，它是一种在容量和格式上都便于访
问和操纵，含有用信息的数据”。〔47〕之所以强调小数据，而不是大数据，原因在于，“‘大
数据’这个术语是关于机器的，而 ‘小数据’是关于人的。这是说，可以一眼看清或比如
只有五个相关数字的就是小数据。小数据是我们以前认为的数据”。〔48〕小数据聚焦于个体
智能发挥的有限范围，以单独问题的求解为目标，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在细微处的进化与提

升。小数据以具有针对性的数据切割、编排、修正等精细化处理方式，力图克服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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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实认定上的种种难题。

运用小数据训练心智微结构的意义在于 : 第一，运用小数据训练心智微结构是人工智

能与事实认定的关联点与着力点，培育微观智能是防止人工智能激进化的缓冲阀，也是人

工智能在事实认定细节处真正供给有效智慧的助推器。人工智能介入事实认定的主要困难
并不是宏观架构上的不可通约性，而是在细小环节上与事实认定具体问题的融贯性。心智
微结构旨在克服细节上的计算障碍，使人工智能实现迈向事实认定的 “一小步”，并通过这
“一小步”促成宏观问题的逐步化解。第二，运用小数据训练心智微结构是一种有关人工智
能与法治匹配度的研究。它着力于搭建两者深层结构的对接渠道，寻找同构性的基础与条
件，克服彼此的排异反应，建立相互融贯的一体化模型，进而推动实然层面的细节改进。

第三，运用小数据训练心智微结构是一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路径尝试。它着力分析人
工智能影响司法的内在机理，以人类可控的方式发展法律人工智能，既为人所用又为人所

限，遵循良性且有序的路径。而达到这一点，就需要重构一套使问题的发现与解决走向深
入的结构性路径与精细化方案。对此，无论是现有的法学分析框架还是目前的人工智能技
术，还未从根本上对所呈现出的现实与种种可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回应。这激励我们去
寻找属于人工智能法学界或法律人工智能界的独有且自主的理论，并完成系统的理论建构。

Abstrac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justice is embodied in both the applica-
tion of law and fact-finding． The latter is a precondition of the former． To intervene in the fact-finding
in a case，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eds to digitize the evidence，integrate the data，and output conclu-
sions that can be understood by human beings． On the step of digitalization of evidence，it is necessa-
ry to carry out structured data transformation of evidence and overcome language problems． On the
step of data integr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inly uses probabilistic reasoning，rather than causal
reasoning，as its logical reasoning model and needs to face two major problems of compu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its algorithm． On the step of conclusion output，it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how to
deepen machine learning，how to build belief，and how the machine expresses itself． The main prob-
lem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the fact-finding in cases can be solved
through“small data”training and the gradual building of“mind-microstructure”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fact-finding，mind-microstructure，smal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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